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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  

 

主旨：國際教育高峰會訂於 2012年 3 月 14 至 15日假美國紐約舉辦，建

請 貴部協助向美方爭取我國教育部、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與會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第二屆國際教育高峰會係由美國教育部主辦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、

國際教師工會聯盟（EI）、亞洲協會（Asia Society）、美國教師聯盟（AFT）、

全美教育協會（NEA）等協辦，各受邀國家由教育部長及教師工會領導人代表

與會。 

二、 本屆受邀國家為在 2009年 PISA測驗中表現排名前 25名之國家，或在該次測

驗中大幅進步之國家，我國在 2009年的 PISA測驗中，排名在 25名內，惟並

未在受邀之列，本會已正式向國際教師工會聯盟(EI)表達我國應受邀，惟其

告知邀請名單由美方設定。 

三、 出席旨揭國際教育高峰會，有助於提升我國與各國之教育交流，建請  貴部

權責單位積極向美方爭取出席，以擴展台灣之國際空間。 

四、 本會自 2002年起為國際教師工會聯盟(EI)會員，入會名稱為中華民國全國教

師會(National Teachers’ Association R.O.C.)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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